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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factors after forensic identification of obstetrical medical 
disputes, and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obstetric disputes in 
the new period. A total of 56 valid samples of obstetrical dispute cases in a judicial expertise center 
from 2015 to 2017 were collected. Key information about the main causes of disputes: hospital grade, 
maternal age and the main damaging consequences of childbirth [1] was extracted. The cause of the 
common obstetrical disputes in the new period was found out. It is expected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prevention. It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reduce medical disputes, to improve the increasingly tens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and to maintai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stability and 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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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产科医疗纠纷司法鉴定后的因素，对新时期产科纠纷预防和处理提出建议。汇总某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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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鉴定中心2015~2017年产科纠纷案件鉴定后的有效样本56例。提取就纠纷发生的主要原因、医院等级、

产妇年龄以及分娩的主要损害后果[1]等关键信息。找出新时期产科共性的纠纷原因，预期达到防范目的。

这对医疗纠纷案的减少、改善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以及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具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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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医疗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人们对医疗服务的要求、服务质量

及期望都不断提高，并且随着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对自身权益保障的要求也越高[2]，但医疗卫生事业

的改革及发展相对滞后，我国医疗纠纷数量日益增多，医患关系日益紧张，各地“医闹”现象时有发生。

医疗纠纷的发生会对社会稳定、医院声誉和医疗秩序产生严重不良影响，牵扯医患双方大量时间和精力。

如何更好的预防和处理医疗纠纷，成为了社会共同关注和探讨的研究热点。而产科作为医疗纠纷案的高

发科室，更是研究的中心。本项目通过对某司法鉴定中心近三年产科医疗纠纷案件司法鉴定后的因素调

查，归纳总结其线性关系，分析讨论其预防方式，以此降低产科风险，改善医患关系，稳定和团结社会。 

2. 材料及方法 

2.1. 样本 

本项目依靠某司法鉴定中心，该鉴定中心长期从事医疗纠纷鉴定，每年医疗纠纷鉴定案件近 200 件，

其中产科医疗案件达总案件量 1/4。挑选、归纳、汇总某司法鉴定中心近三年产科医疗纠纷案件鉴定后的

有效样本 56 例。 

2.2. 方法 

归纳、汇总某司法鉴定中心 2015 年~2017 年产科医疗纠纷案件鉴定后的有效样本 56 例进行描述性

分析。提取就经产妇年龄、纠纷发生的主要原因、被鉴定人此次分娩主要损害后果以及医院责任划分[3]
等关键信息，对比其共通点，借助 Excel 导入 SPSS 22.0 进行统计描述，总结上述数据与纠纷发生的关系

并讨论如何降低甚至避免纠纷发生。 

3. 数据分析 

3.1. 探究 56 例产科医疗纠纷发生的主要原因 

通过对这 56 例产科医疗纠纷司法鉴定后的鉴定报告结果进行统计，其中由于缺乏胎监或对异常胎监

未重视及处理、医患沟通不到位而发生纠纷所占比例最高，达 14.3%，其次是医方在患者病情改变时未

重视或处理不及时，达 12.5%。产后未对产妇及胎儿情况进行进一步体检和干预造成被鉴定人严重损害

后果的达 10.7%。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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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main causes of disputes 
表 1. 纠纷发生的主要原因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产检不规范 5 8.9 8.9 8.9 

缺乏胎监或对异常胎监未重视 8 14.3 14.3 23.2 

手术过程中医护人员操作不当 5 8.9 8.9 32.1 

产后对产妇、新生儿体检及干预 6 10.7 10.7 42.9 

产后出血对出血量评估不足 3 5.4 5.4 48.2 

羊水过多或过少处理 2 3.6 3.6 51.8 

复苏抢救不当 4 7.1 7.1 58.9 

未完善相关检查 6 10.7 10.7 69.6 

患者病情改变为重视或处理不及时 7 12.5 12.5 82.1 

医患沟通不到位 8 14.3 14.3 96.4 

其他 2 3.6 3.6 100.0 

合计 56 100.0 100.0  

 

为进一步探究纠纷发生的原因，将医方过错出错时间点大致分为三个部分：手术前、手术过程中与

手术后。将产检不规范、羊水量异常未做处理、患者病情改变时未重视或处理不及时、未完善相关检查

及医患沟通不到位归为手术前(26 例)；将缺乏胎监或对异常胎监未重视、医护人员操作不当及复苏抢救

不当归为手术过程中出现过错(22 例)；产后未对产妇与新生儿体检干预、产后出血对出血量评估不足归

为手术后过错(8 例)。运用 SPSS 22.0 进行统计描述结果如表 2 及图 1： 
 
Table 2. Surgical stage 
表 2. 手术阶段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手术前 26 46.4 46.4 46.4 

手术过程中 22 39.3 39.3 85.7 

手术后 8 14.3 14.3 100.0 

合计 56 100.0 100.0  

 

 
Figure 1. Surgical stage 
图 1. 手术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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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饼图我们可以看出，手术前以及手术过程中医方较易出错。医方在产前的诊疗过程中对病情观察

评估程度、产程中严密观察产程进展程度的把控是十分重要的。 
1) 孕期的产前检查和指导不规范，产前诊断、评估不到位的过错可能会导致相对头盆不称，分娩方

式选择错误，对胎儿造成产瘫、胎儿骨折、胎儿宫内窘迫重度窒息，严重时导致颅内出血、神经系统异

常甚至死亡；对母体产生剖宫产率增加、产后出血和会阴裂伤等影响。 
2) 医患沟通不到位，对病情严重性认识不足[4]。医护人员没有很好的将具体诊治措施及患者的

病情详细告知，极容易引起母体医患沟通中若未让家属意识到病情的严重性，当病情发展到不可扭转

的地步(如母体急性肺栓塞、过敏性休克、DIC、肾衰竭或猝死等严重分娩并发症)时，家属往往是难

以接受的。 
3) 生产过程中监测观察、处理不到位。需持续监测和检查胎动次数、电子监护、脐动脉多普勒超声

血流等；如若发生异常，需马上处理。产程中对缩宫素的使用需严格把控，以防出现宫缩过频过强，致

医源性急产、胎儿心率异常造成缺氧窒息甚至死亡、胎先露下降受阻，母体易致子宫破裂。 

3.2. 医院等级高低与纠纷发生率 

在这 56 例产科医疗纠纷案件中，包含各类等级医院。其中三级医院所占比例最高，达 43.9%，二级

医院达 33.3%。在 8 例一级医院的纠纷案中，五例新生儿死亡，其中三例医院过错参与度达 60%~90%；

两例产妇死亡，其中一例医院过错参与度高达 60%~90%。详见表 3。 
 
Table 3. Hospital level 
表 3. 医院等级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一级 8 14.0 14.0 14.0 

二级 19 33.3 33.3 47.4 

三级 25 43.9 43.9 91.2 

其他 5 8.8 8.8 100.0 

合计 57 100.0 100.0  

1*：37 号胡静就诊于两家医院，一家民营医院，一家三甲医院，故医院总例数为 57 例。 
 

医院功能、设施、技术力量的不同可能会影响医疗纠纷的发生率。由表中可以看出，纠纷主要发生

在二级、三级医院。二级医院的纠纷发生主要是由于医院设施有限、技术力量的薄弱，生产过程监测观

察不到位。三级医院虽然在医院设施、技术力量上有一点的优势，但产科患者数量增加，医护人员数量

有限，且三级医院收治的是复杂、疑难、重症的高危妊娠病患[1]，所以纠纷呈上升趋势。就调查研究数

值而言，一级医院纠纷发生率较少，原因可能是人们对医疗服务的要求、服务质量及期望的提高，生产

时都更愿意选择等级高的医院，导致基层医院妇产科入院人数减少，所以一级医院纠纷发生率较少。但

就一级医院在鉴定纠纷案中参与度的评比中发现，绝大多数的纠纷案过错参与度高达 60%~90%，医护人

员缺乏先进、系统的理论知识和娴熟的操作技巧从而引起医疗纠纷[4]。 

3.3. 产妇年龄与产科医疗纠纷发生的关系 

56 例医疗纠纷鉴定中，其中 26~30 岁年龄段的发生纠纷率最高达 46.4%，其次是 31~35 岁年龄段，达

30.4%。26~35 岁产妇极易发生医疗纠纷，此结果符合妇产科就诊患者的年龄特征[3]。详见表 4 及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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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Parturient age section 
表 4. 产妇年龄分段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16~20 岁 1 18.3 18.3 1.8 

21~25 岁 8 14.3 14.3 16.1 

26~30 岁 26 46.3 46.3 62.5 

31~35 岁 17 30.4 30.4 92.9 

36~40 岁 3 5.4 5.4 98.2 

41~45 岁 1 1.8 1.8 100.0 

合计 56 100.0 100.0  
 

 
Figure 2. Parturient age section 
图 2. 产妇年龄分段 

3.4. 被鉴定人主要损害后果与纠纷发生的关系 

56 例纠纷案件中，被鉴定人主要损害后果是新生儿的死亡，达 32.1%。其次是产妇死亡，达 14.3%。

生产后造成产妇子宫次全切或子宫全切达 12.5%。详见表 5。 
 
Table 5. Victim’s main damage consequence 
表 5. 被害人主要损害后果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新生儿产伤性疾病 4 7.1 7.1 7.1 

胎儿宫内窘迫 6 10.7 10.7 17.9 

新生儿感染性疾病 2 3.6 3.6 21.4 

新生儿脑性瘫痪 2 3.6 3.6 25.0 

新生儿死亡 18 32.1 32.1 57.1 

感染致流产 1 1.8 1.8 58.9 

子宫次全切或全切 7 12.5 12.5 71.4 

产妇死亡 8 14.3 14.3 85.7 

其他脏器损伤 3 5.4 5.4 91.1 

其他 5 8.9 8.9 100.0 

合计 56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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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走到医疗纠纷这一步的，部分患方都承受着严重的损害后果。医患沟通的不到位，使患者及患

者家属对病情严重性认识不足[4]。当病情发展到不可扭转的地步时，家属往往是难以接受的。 

4. 结论 

产科医疗行业是一种高技术、高风险的行业，技术标准要求高，很多环节具有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

[1]，患者本身病情变化之快，本身病情的严重性都可能导致医疗纠纷的发生。医护工作者在工作时需要

通过增加责任心、规范操作、加强医患沟通、提高自身医疗技术水平来避免医疗纠纷的发生[5]，对病人

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当然，患者本身存在的问题也是医护人员控制不了的，但医护人员正确、规范

的干预是极为必要且重要的。也许医护人员日常多注意一小点，就可以让产科多一点清脆有力的哭声和

家属脸上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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